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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
玉皇庙位于偃师市顾县镇曲家寨村

南景山上，是偃师市现存著名的古建筑
之一。关于它建造的年代，大家说法不
一，多认为大约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
1542年）。

玉皇庙内现在的建筑多为现代仿古
建筑，仅存玉皇阁和观音殿两座古建
筑。玉皇阁坐北朝南，为双层建筑，面阔
8米，进深7米，高6.5米。大门的门楣雕
成垂花门形，装饰有一斗三升斗拱、花草
及麒麟，门楣上方有明嘉靖年的“玉皇大
帝”石匾一块。玉皇阁内部呈拱形结构，
阁外墙上嵌有青石条起加固作用，阁前
存石狮一对。观音殿位于玉皇阁西侧，
坐北面南，由两部分组成，前为劵棚式献
殿，后为正殿，均面阔三间，顶部筒、板瓦
覆顶，献殿的梁、檩上绘有彩绘，东、西两
壁嵌有石刻四块，献殿垂脊上有走兽、仙
人，脊侧雕花，正殿明间宽度明显大于次
间，为硬山式建筑。

■人文自然
曲家寨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

市顾县镇东部，面积约 4.3 平方公里，
村民 5680 人，全村人均年收入约 1.6
万元。曲家寨村工业基础雄厚，主要
为机械加工和石油管道加工行业，目
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管件行业生产基
地。

近年来，该村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
时，积极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社会新
风尚，为群众提供高尚的精神食粮，丰富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该村先后投资
40 万元，完成村内路面硬化，新修绿化
带，建成村文化大院、文化娱乐广场、电
教科普室等。

■今日曲家寨
走进顾县镇曲家寨村，最引人注目

的就是数量众多的机械管件加工企业。
据该村党支部副书记张建庄介绍，目前
机械管件加工企业年销售额达 2.3 亿
元，该村已成为国内机械管件加工行业
龙头。

1979 年之前，曲家寨村并不富裕，
每人一年只能分到60公斤小麦。玉米、
红 薯 是 大 家 平 日 里 最 重 要 的 粮 食 。
1979 年 5 月，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村
办企业曲家寨弯管厂正式成立。到了
1980年，弯管厂更名为偃师县石油化工
机械厂，年产值50余万元。一年后，该
厂的年产值增长到88万元。

1984 年，由于村里生活富裕了，村
委会买了135台金星牌彩电，让村里人
享受现代化生活。1999年，曲家寨村的
管件加工业已呈规模化，生产管件的企
业有 10 多家。其中，浩宇管道有限公
司，占地近５万平方米，有职工 300 多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96人，高中级职
称人员43人。目前，该公司生产规模居
全国前列。其中，高压无缝弯头和不锈
钢推制180度弯头生产工艺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近年来，村里乡镇企业发展迅
猛，这些企业充分利用自然及社会经
济资源，对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和人们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
作用。”张建庄说，不仅如此，这些企
业还解决了村里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问题。

近两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国内大型电厂投资减少，产能有所下
滑，因而高压管件加工企业也面临市场
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钢材价格不稳
定、运费上涨等问题也使得企业经营成
本增加。对此，该村帮助企业更新观
念，加快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加强镇域
范围内同行业企业协作，避免投资浪费
和恶性竞争。

除此之外，该村还将组织企业学习
外地同行业先进经验，使企业向专业化、
特色化发展，实现资源要素合理优化配
置，提升企业竞争力。

本报记者 王蕾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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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病人”的医疗费用该由谁埋单？近日，一系列相关政策出台，尝试破题——

健全急救医疗制度：
“兜底性”保障让病有所医

本报记者 张喜逢 见习记者 郭秩铭

2011年，市卫生部门对2010年我市7家三级医院
救治“无主病人”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无主病人”一年
欠费362.2万元，其中，流浪乞讨人员占多数。如今，这
样的情况仍在持续。

今年2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建立
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3月16日，市政府
第5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这些相
关政策的出台，为救治“无主病人”、推进急救医疗制
度的良性运转起到了积极作用。

核
心
提
示

3月16日上午，郑州大学附属洛阳
中心医院急诊科接到一位 69 岁的男性
伤者。该伤者在古城路与市府西街交叉
口因车祸受伤，脚上有开放性伤口。

该院急诊科护士长姚爱琴介绍，这
名伤者身上没任何身份证明，自称没有
配偶和子女，在本地也没亲戚，只有两个
外地朋友也无法联系上。尽管如此，医
务人员还是立刻接回伤者，进行救治。
然后，伤者被转入该院骨科病房进行治
疗。

“接治这样的病人早已习以为常，他
出院后能否结算费用是个未知数。”姚爱
琴说，该院每天出诊近30趟，平均每隔
一两天就能接回一个“无主病人”。

至此，不能回避的问题出现了：医院
该如何处理“无主病人”的医疗费用？

长期以来，面对“无主病人”，我市公
立医院除了选择坚守救死扶伤的职业道
德、自行承担其医疗费用外别无他法，但
对自负盈亏的医院来说，如果不能为这
笔费用找到出路的确是个让人头疼的问
题。

我们从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办公室了解到，每当接到类似情况的“无
主病人”，医务人员请医院值班领导签字
后，各项治疗便一路绿灯了，保证病人及
时获救。病人病情稳定后，一些需继续
观察治疗的病人，医院会将其转入住院
部，所产生的费用也都是医院自行“消
化”。

这样的费用长期未能得到解决，一
些医院也渐渐把这项支出视为运营成
本。

2012年，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
院因救治“无主病人”或经济困难的病
人，被拖欠医疗费用约25万元；市妇女
儿童医疗保健中心被拖欠医疗费用约
20万元；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已
多年没有对这一数字进行详细统计，原
因很简单——统计了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笔费用，仅从医院急诊科被拖欠的医
疗费用来看，平均每月超过1万元。

那么什么是“无主病人”？尽管这看
似是一个易懂的词语，但不同的部门对
其界定也存在差异：在民政部门看来，

“无主病人”是指那些被送往医院救治的
危重流浪乞讨人员，具体而言，指那些因
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村五保供养的病
人；在医院看来，“无主病人”还包括流浪
乞讨人员之外的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又
无其他人可进行追偿的病人。

“简单地说，‘无主病人’就是没身份
证明、找不到家属、没有能力承担医疗费
用的病人。”姚爱琴说。

“无主病人”，
医院不能推卸的责任

我们在对一些公立医院调查中发现，
在医院每年被拖欠的医疗费用中，除了流
浪乞讨、外地籍无依靠的“无主病人”欠费
占多数外，一些“人为纠葛”也加重了医院
的负担。

“不少醉酒的人在稍微清醒之后，趁医
务人员不注意，就偷偷走了；一些醉倒路
旁、手机或钱包丢失的病人在清醒后，还会
大闹医院，说是我们拿了他的手机、钱包。
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不愿意承担医疗费
用。”姚爱琴说，流浪乞讨人员在医疗救助
方面，确实需要受到社会照顾，而恶意逃费
的人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主
任林岩介绍，市民看到有人醉酒晕倒路边，
打电话向120求救，医院肯定要尽快将人
接回，对其进行治疗。

“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检查是对病人不
负责任；检查了发现病人需要治疗，医院不
治疗也难辞其咎。有时救了，病人酒醒后，

还怀疑我们借机敛财，拒付医疗费用。”林
岩无奈地说。

另外，还有一部分病人被不负责任的
亲属遗弃，成为“被无主病人”。市妇女儿
童医疗保健中心新生儿科护士长张宁介
绍，到新生儿科就诊的患儿，一般病情都
比较严重，要进无陪护重症监护室进行治
疗，救治的医疗成本相对较高。有些家长
开始时会要求医院全力救治孩子，当得知
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或者可能留下后遗
症后，会放弃对孩子的治疗，并把孩子留
在医院。

去年，该院发生了20多件这样的事。
院方在联系不上孩子家属后，只能委托保
卫科、公安机关寻找孩子的父母，但找到
的结果更令人寒心：一些父母要求医院减
免医疗费用，否则不把孩子抱走；还有父
母向医院写欠条，先把孩子抱走，承诺想
办法结算医疗费用，但真正回来结算的人
寥寥无几。

“人为纠葛”，医院不应承受的无奈

我们从一些医院了解到，在社会医疗
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医院作为一
个自负盈亏的单位，完全不计较利润并不
现实。而此前，“无主病人”的医疗费用如
何解决，政策方面还不很明朗。

■关键词 就近救治

我们从市民政部门了解到，近日，我市
相关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就
是在进一步理顺职责、机制情况下，让急救
医疗制度更稳定地良性运行，让占医院被
拖欠费用较高的“无主病人”得到更好的医
疗保障。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意见除
了将公安、社区、城建监察等更多部门纳入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快速响应机制外，
我市还将此类人员的收治定点医院扩展到
13家，确保病人能够就近救治。

定点医院在此类病人入院后 24 小时
内，及时通知市救助管理站，通过相关部
门查明其身份。符合条件的人员由市救
助管理站向医院出具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救治介绍信。救治终结后，定点医院要及
时通知市救助管理站办理费用结算等相
关手续。

对于拒绝收治流浪乞讨人员或救治不
及时，履行救助职责不当或不积极的，相关

部门要承担责任。

■关键词 政府保障

我市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紧急救
治，进一步明确相关保障、运作流程后，那
些家庭确实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群
体，在紧急情况下又该如何保障？医院的
恶意欠费问题如何解决？

2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实施的
《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
提供的就是政府“兜底性”保障。

我国将在地方推行设立疾病应急救助
基金，除了保障这类人群得到及时有效治
疗外，还起到向医疗机构支付疾病应急救
治医疗费用的功能。

救助基金通过财政投入和社会各界捐
助等多渠道筹集，鼓励社会各界向疾病应
急救助基金捐赠资金，企业、个体工商户、
自然人捐赠的资金按规定享受所得税优惠
政策。

另外，该基金不得用于支付有负担能
力但拒绝付费患者的急救医疗费用。对救
助对象急救后发生的恶意欠费，对已明确
身份的患者，相关部门要和医院一道追讨
欠费或依法处理。

多方政策，推动急救医疗制度良性运
转，在政策支撑下，使医院、“无主病人”和
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更有力保障。

多项政策，促急救医疗制度良性运转

1.市120急救指挥中心接到
急救信息或“110联动指挥中心”
指令后，要按照“先救治，后救助”
的原则，及时调度急救车辆快速
到达现场就近救治。

2.建立由市民政部门牵头的
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及时研究协
调解决救助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发现问题不能解决的，
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3.市财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负责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管理、救治以及对流浪未成年
人解救保护的经费保障和就业培
训工作。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工作的意见》摘要

《关于建立疾病应急
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

摘要

1.省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主
要承担募集资金、向市（地）级基
金拨付应急救助资金的功能。市
（地）级基金主要承担募集资金、
向医疗机构支付疾病应急救治医
疗费用的功能。

2.省（区、市）、市（地）政府要
将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补助资金纳
入财政预算安排，资金规模原则
上参照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应
急救治发生情况等因素确定。

3.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支付范围：
（1）无法查明身份患者所发

生的急救费用。
（2）身份明确但无力缴费的患

者所拖欠的急救费用，先由责任
人、工伤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各
类保险、公共卫生经费，以及医疗
救助基金、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等渠道支付；无上述渠道或上
述渠道费用支付有缺口，由疾病应
急救助基金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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